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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審查迴避原則：
審查委員審查個案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行迴避：
一、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者。
二、本人或其配偶與受審查之申請單位(如申請學校所屬之系所或中心)間現有或3年內曾有僱傭、委任或代理關係者。
三、其他情形足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，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：
(一)審查委員現為申請學校之本次申請計畫擬合作研究單位(工研院應以「所」為單位)成員或其各層級主管。
(二)審查委員與本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為論文指導師生關係。
(三)審查委員與申請單位、申請單位之本次申請計畫委託研究單位或申請單位負責人、本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間現有或3年內曾有訴訟案件進行。

貳、審查保密原則：
一、對於因執行任務所知悉或持有應保密之資訊、相關審查資料、委員意見或審查結果等，在資訊尚未合法公開或解密前，負有保密義務。
二、審查委員除為計畫審查之目的使用所負責之計畫資訊外，不得為自已或他人之利益而使用。中科院所交付之文件/資料，非經書面同意不得重製，在審查完成後亦不得持有。
三、有關上述保密義務規範，縱然不再擔任中科院評議小組委員，仍同意遵守之。

(  )本人同意擔任本計畫審查委員，且無審查迴避原則之應行迴避情形，本人同意遵守上述審查迴避暨審查保密原則條款，於擔任本案審查委員期間，若發生違反應行迴避情形者，本人將主動向貴單位提出並放棄擔任本案審查委員。
(  )本人不克擔任本計畫審查委員。

此致
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※為提升行政效率，本文件作業惠請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前以傳真回復。



